
春晖路街道阳光社区“向阳先锋”
网格驿站建设项目采购公告

一、资格或资质要求

1、基本资格条件：供应商必须同时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

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、资格证明形式：为降低供应商交易成本，本项目采取

“承诺+信用管理”准入机制。供应商需提供《基本资格承诺

函》（格式自拟，需包含上述基本条件内容并加盖公章），承

诺符合所有基本资格条件。采购人有权在成交结果公布后，要

求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以供核实。

3、特定资格要求：供应商应具备履行本项目所需的建筑

装饰装修工程等相关经验与能力。

4、其他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，不接受合同分包，

否则按无效处理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

1、项目内容：对阳光花园二期 18 栋 1 楼原社区图书室

进行改造，打造为“向阳先锋”网格驿站。

2、建设要求：遵循时尚化、实用化原则，规范阵地空间

与分区，设置统一标识标志。需包含以下功能区域：“网格汇

音吧”、“人大代表联络站”、“春晖委员工作室”、“志愿

先锋服务站”、“向阳花开教育馆”等。

3、工期要求：合同签订后二十个日历天内完成全部工作。

4、质保期：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整体质保期两年。

5、工程限价：60000 元（大写：陆万元整），该限价包含

设计费 1800 元，需中标单位支付给指定设计单位。中标价格

为包干价。

6、验收方式：

（一）服务过程应遵照现行国家有关规范进行，按照项目

报价表及有关要求进行检查验收。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工程质量，

服用建筑材料须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，项目工程达到国家现行

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，并达到合格标准。

（二）达到国家现行相关质量验收规范要求，并一次性验

收达到合格标准。由采购人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组织验收。

7、中标方式：低价中标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各投标单位应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起，自行登录重庆

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网下载本项目采购文件。本次竞标于

2025 年 10 月 24 日 15:00 在春晖路街道党工委会议室进行，



响应文件须在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，逾期或未送达的概

不受理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曾老师

电 话：023-61843988

地 址：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阳光社区


